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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 
(立法會 CB(1)1613/06-07
號文件  

 

⎯⎯ 2007 年 4 月 12 日會

議的紀要 ) 

  2007年 4月 12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。  
 
 
II 政府及志願機構提供的復康巴士服務  
  

與團體代表舉行會議  
 

(立法會 CB(1)1683/06-07 
(01)號文件  
 

⎯⎯  學 前 弱 能 兒 童 家 長

會提交的意見書  

立法會 CB(1)1683/06-07 
(02)號文件  

⎯⎯  余 偉 強 先 生 提 交 的

意見書 ) 
 
2.  委員察悉在會議席上提交的以下文件：  
 

(a)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提交經修訂的意見書；  
 
(b) 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提交的意見書；  
 
(c) 長者政策監察聯席提交的意見書；及  
 
(d)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提交的意見書。  

 
(會後補註：上述意見書已於 2007 年 5 月 23 日

隨立法會 CB(1)1706/06-07 號文件送交委員參

閱。 ) 
 
3.  應主席的邀請，各團體代表輪流就復康巴士服

務表達意見。簡而言之，他們對有關服務的意見如下：  
 

(a) 電話預約復康巴士服務所涉及的程序十分複

雜，並無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。由於在繁忙時

間預約復康巴士服務異常困難，殘疾人士須使

用以的士形式非法營運的輕型貨車所提供的服

務。由於輕型貨車沒有為殘疾人士提供服務的

適當設備，故殘疾人士乘搭此等車輛時的安全

引起關注。此外，輕型貨車收取的車資亦高昂； 
 
(b) 由於特殊學校的校巴服務短缺，部分弱能學童

被迫使用復康巴士的固定路線服務。然而，復

康巴士上卻沒有提供褓姆跟車服務。由於此等

兒童在遇到緊急情況時均沒有自我照顧的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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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故應考慮在復康巴士上提供褓姆跟車服

務，以確保此等學童的安全；  
 

(c) 復康巴士的營運時間無助殘疾人士參與社交活

動，以融入社會。此外，與公共交通服務不同

的是，復康巴士服務在黑色暴雨警告或 8 號颱

風信號發出後便立即停止服務。應考慮延長復

康巴士提供服務的時間。尤其是考慮到殘疾人

士在惡劣天氣下難以找到其他交通工具，復康

巴士在惡劣天氣下停止服務的時間更應與公共

交通服務看齊； 

 
(d) 現有的復康巴士車隊未能應付大量殘疾人士對

復康巴士的需求。因此，應購置更多車輛，以

改善有關服務。此外，舊款復康巴士空間亦過

於狹窄及不安全，因為升降台沒有欄杆和足夠

的承載能力。應設法改進或取代老化的車輛，

以加強安全；  
 
(e) 復康巴士電話預約服務現行的收費結構有欠公

平，即使一小組人與人數略多一點的一組人使

用體積相同的車輛，每小時需支付的費用，差

距仍可以在 10 元以上，而且只要有超過一名乘

客便需支付團體費用，而非個人費用。在假日

期間，甚至按最少 4 小時來收取車資；及  
 

(f) 應考慮加強新穿梭服務路線的宣傳工作，以便

增加乘客量，從而加強其財政營運能力。穿梭

服務的車站亦應力求方便乘客。  
 
與平等機會委員會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(立法會 CB(1)1683/06-07 
(03)號文件  

⎯⎯ 主席於 2007 年 5 月 11 日

致政府當局的函件  
 

立法會 CB(1)1612/06-07 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文

件  
 

立法會 CB(1)1612/06-07 
(02)號文件  

⎯⎯ 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交的

意見書 
 

立法會 CB(1)1612/06-07 
(03)號文件  
 

⎯⎯ 秘書處所擬備的跟進行

動一覽表 (截至 2007 年

5 月 15 日的情況 )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5 

 

4.  委員察悉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政府當局對主席在

2007 年 5 月 11 日函件 (立法會 CB(1)1683/06-07(03)號文

件 )的回應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上文所述政府當局的回應 (立法會

CB(1)1683/06-07(04)號文件 )已於 2007年 5月 23
日隨立法會CB(1)1706/06-07號文件送交委員。) 
 

5.  應主席的邀請，平等機會委員會 (下稱 "平機會 ")
政策及研究主管朱崇文博士向委員簡述平機會意見書的

內容。委員察悉意見書的要點如下： 

 
(a) 眾所周知，並非所有專營巴士都有斜道或低地

台設施。另一方面，亦不是所有路線都有無障

礙巴士行走。使用柺杖或其他步行器的殘疾人

士可能會有困難從住所走一段路到達附近的巴

士站，或登上一輛沒有斜道或低地台設施的巴

士。然而，他們卻不被視為不能乘搭其他交通

工具的殘疾人士。平機會關注到截至 2007 年 2
月為止，正等候固定路線服務的 47 名殘疾人

士，可能確有需要使用該項服務，卻由於所提

供的服務不足而無法配合； 

 
(b) 在 2006 年，復康巴士預約服務共有 8 173 個電

召 要 求 被 拒 絕 ( 約 佔 所 接 獲 電 召 要 求 總 數 的

9%)，當中有一半集中在繁忙時間。平機會認

為有關情況需予改善。若大多數或相當多的電

召要求繼續在繁忙時間被拒絕，就不能達到當

局所表明的，協助殘疾人士參與和融入社會的

政策目的；及  
 
(c) 社會近年的趨勢傾向 24 小時運作。固定路線服

務時間欠缺彈性，意味着依賴此項服務的一些

殘疾人士可能會因而失去就業機會。因此，平

機會認為需因應各種社會變遷及對復康巴士服

務需求相應出現的變更，不時檢討復康巴士的

服務時間。  
 
6.  朱崇文博士亦補充，正如團體代表指出，在滿

足殘疾人士的需求方面，電話預約及固定路線的復康巴

士服務均不足。當局必需購置更多車輛，以確保提供足

夠的復康巴士及加強有關服務。他亦認為，隨着更有效

地編配車輛及安排行程，可在無需額外增撥資源的情況

下，提供更佳的復康巴士服務。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6 

 

跟進行動  
 

 
 

政府當局 

 

7.  委員認同團體代表及平機會的意見及關注，又

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以下行動，並在 2007 年 7 月向小組委

員會匯報有關的結果及／或進展：  
 

(a) 就下述各方面，訂定有效改善復康巴士服務的

目標連具體時間表，以及提供財政資源的估計

數字 (包括需添置車輛的數目 ) ⎯⎯ 
 

(i) 滿足正在輪候固定路線服務的 39 名申請者

(截至 2007 年 3 月底為止 )的需要；  
 
(ii) 減少電話預約服務要求被拒的數目；  
 
(iii) 加強固定路線服務及電話預約服務，並增

加穿梭服務的路線，以滿足未來數年預計

不斷上升的需求；及  
 
(iv) 研究住在偏遠地區 (例如東涌、將軍澳及天

水圍 )的殘疾人士對固定路線服務及穿梭服

務兩者的需求，並探討滿足此等需求的措

施。就此，應考慮加強新開穿梭服務路線

的宣傳工作，以增加乘客量，並從而加強

其財政可行性；  
 
(b) 探討透過增撥政府資源，以加強復康巴士服務

的可行性，並尋求私人捐獻，以資助添置復康

巴士及其運作；  
 
(c) 與機電工程署研究改進老化的復康巴士的可行

性，以便為輪椅升降台加設欄杆及增加承載能

力；  
 
(d) 承諾與香港復康會就復康巴士服務以下各方面

的運作進行全面檢討，以期確定改善措施，回

應委員及團體代表在會議席上重點提述的各項

關注  ⎯⎯ 
 

(i) 固定路線服務是否足夠；  
 
(ii) 電話預約復康巴士服務需時甚長及涉及繁

複的預約步驟；  
 
(iii) 復康巴士服務在黑色暴雨警告或 8 號颱風

信號發出後便立即停止服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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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在假日期間預約服務的現行收費結構，尤

其關注 4 小時最低收費，以及若有超過一

名乘客，殘疾人士便需支付團體票價而非

個人票價的嚴格規定；及  
 
(v) 透 過 電 腦 協 助 ， 盡 量 改 善 車 輛 編 配 及 行

程，發揮聯載電話預約服務的最大效用；  
 
(e) 與教育統籌局商討措施，以滿足家長的要求，

即在向弱能學童提供固定路線服務的復康巴士

上提供褓姆跟車；及  
 
(f) 考慮放寬對的士的限制，准許引入讓輪椅進出

的的士，並考慮重新引入多年前為殘疾人士實

施的的士代用券計劃，以及對相關發還款項的

安排作出改善。  
 

議案  
 
8.  由於先前進行的討論，張超雄議員動議以下議

案：  
 

"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立即制訂計劃，以滿足傷殘

人士使用復康巴士的需要，以促進他們融入社

會；並檢討現時殘疾學童跟車服務，讓學童在

往返學途中得到充份照顧；此外，靈活處理假

日復康巴士服務收費，以鼓勵傷殘人士參與正

常社交活動。 " 
 
9.  小組委員會同意處理有關議案。劉健儀議員對

議案作出如下以粗體顯示的修訂：  
 

"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立即制訂計劃，以滿足傷殘

人士使用復康巴士的需要，包括引入可讓輪椅

進出之大型多元化的士，以促進他們融入社

會；並檢討現時殘疾學童跟車服務，讓學童在

往返學途中得到充份照顧；此外，靈活處理假

日復康巴士服務收費及考慮提供傷殘人士乘坐

的士的資助計劃，以鼓勵傷殘人士參與正常社

交活動。 " 
 
10.  王國興議員對經劉健儀議員修訂的議案再作出

如下以粗體顯示的修訂：   
 

"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立即制訂計劃及時間表，以

滿足傷殘人士，尤其是偏遠新市鎮的傷殘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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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復康巴士的需要，包括引入可讓輪椅進出

之大型多元化的士，以促進他們融入社會；並

檢討現時殘疾學童跟車服務，讓學童在往返學

途中得到充份照顧；此外，靈活處理假日復康

巴士服務收費及考慮提供傷殘人士乘坐的士的

資助計劃，以鼓勵傷殘人士參與正常社交活

動。 " 
 
11.  委員同意先就劉健儀議員的修訂投票。在席的

委員當中，4 位贊成劉議員的修訂。主席宣布劉議員的修

訂獲得通過。  
 
12.  委員接着就王國興議員對經劉健儀議員修訂的

議案所作的修訂投票。在席的委員當中，4 位贊成王議員

的修訂。主席宣布王議員的修訂獲得通過。  
 
13.  經劉健儀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訂的議案付諸表

決。在席的委員當中，4 位贊成經修訂的議案。主席宣布

經修訂的議案獲得通過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經修訂的議案的措辭已於 2007 年 5
月 23 日隨立法會 CB(1)1707/06-07 號文件送交

委員。 ) 
 
 
III 其他事項  
 
會議安排  

 
 

 

 

 

 

 
政府當局 

 

14.  主席提醒委員，小組委員會訂於 2007 年 6 月

29 日 (星期五 )上午 10 時 45 分舉行下次會議，與政府當

局及平機會再研究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事宜。委

員亦同意安排在 2007 年 7 月 20 日 (星期五 )上午 10 時 45
分舉行會議，以便再研究復康巴士服務的事宜。政府當

局獲邀按上文第 7 段所述的要求及上述獲通過的議案採

取跟進行動，以及在 2007 年 7 月 20 日的會議上，向小

組委員會匯報有關的結果及／或進展。  
 
15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12時 50分結束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 年 6 月 26 日



 

附件  
 

研究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及為他們提供  
公共交通票價優惠的事宜小組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 期  ： 2007年 5月 22日 (星期二 ) 
時  間  ：上午 10時 45分  
地  點  ：立法會會議廳  

 
 
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議程項目 I —— 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 
000134 – 000145 主席  

 
2007年 4月 12日會議的紀要獲

確認通過  
 ( 立 法 會 CB(1)1613/06-07 號 文

件 )  
 

 

議程項目 II —— 政府及志願機構提供的復康巴士服務  

與團體代表／個別人士舉行會議  
000146 – 000344 
 

主席  
 

主席致開場白   
 

 

000345 – 000929 
 

主席  
學 前 弱 能 兒 童 家

 長會  
 
 

陳述意見  
( 立 法 會 CB(1)1683/06-07)(01)
號文件 )  
 
 

 

000930 – 001230 
 

主席  
香港復康聯盟  
 

陳述意見  
 

 

001231 – 001606 
 

主席  
自強協會  
 

陳述意見  
 

 

001607 – 002138 
 

主席  
余偉強先生  

陳述意見  
( 立 法 會 CB(1)1683/06-07)(02)
號文件 )  
 

 

002139 – 003432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 
 

政府當局對團體代表的意見作

出回應如下：  
(a) 在復康巴士服務是否足夠

方面，鑒於復康巴士的特

別角色是為滿足在就業、

教育、受訓、求診和社會

參與方面均未能使用其他

點到點公共交通服務的殘

疾人士的交通需要而設，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在過去

3年，曾動用為此目的而很

困難才能預留的資源購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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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12 輛 復 康 巴 士 。 單 單 在

2007年，便有額外 4輛復康

巴 士 投 入 服 務 。 當 中 有 3
輛將會被調配提供電話預

約服務。衞生福利及食物

局 將 會 繼 續 爭 取 更 多 資

源，用來購置更多復康巴

士  
 
(b) 至於在復康巴士上提供褓

姆跟車服務，應注意復康

巴士主要是接載往返工作

地點的殘疾人士，雖然其

他 殘 疾 人 士 亦 可 以 因 教

育、受訓、求診及社會參

與等目的而提出申請，但

是否獲提供服務則視乎是

否有名額而定。因此，復

康巴士服務不是為了向殘

疾 學 童 提 供 校 巴 服 務 而

設，而是近似配置了特殊

設 施 的 綠 色 專 線 小 巴 服

務。此外，在現行的安排

下，復康巴士車長的職責

已包括當乘客上落車時操

作輪椅升降板及車上的輪

椅扣鎖裝置。車長亦已具

備有效的急救資格及操作

車 上 配 置 的 輪 椅 扣 鎖 知

識。當局認為更恰當的做

法是調配資源購置更多復

康巴士，而不是在復康巴

士上提供褓姆跟車服務   
 
(c) 更換車齡較高的復康巴士

的工作已於 2002年起逐步

展開。已更換的復康巴士

的 輪 椅 承 載 能 力 可 達 300
公斤。現時，在有 95輛復

康巴士的車隊中，只有 14
輛屬車齡較高而其輪椅承

載 能 力 最 高 為 180公 斤 的

復康巴士尚未被更換。政

府當局計劃在 2007年更換

其 中 7輛 此 等 車 齡 較 高 的

車輛。政府當局將會與機

電 工 程 署 (下 稱 "機 電 署 ")
研究在舊復康巴士被更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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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前，改善其輪椅承載設施

的可行性  
 
(d) 至於假日收費較高及電話

預 約 服 務 的 4小 時 最 低 收

費，這是由於需要司機超

時工作及聘用兼職司機提

供服務而招致較高成本所

致。然而，對於大部分在

假日使用該項服務而目的

是為殘疾人士安排活動的

機構而言，最低收費的規

定 不 構 成 問 題 。 儘 管 如

此，當局會與香港復康會

聯絡，以便檢討有關的車

費結構  
 

與平等機會委員會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

003433 – 003818 
 

主席  
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

( 下 稱 " 平 機

會 ")  
 

平 機 會 簡 介 其 意 見 書 (立 法 會

CB(1)1612/06-07(02)號文件 )  
 

 

003819 – 004931 
 

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王國興議員詢問解決平機

會在其意見書內所指出的

服務不足之處及改善為居

於新界西北偏遠地區殘疾

人士提供的復康巴士服務

的時間表，而他的意見是

當局有需要增加資源，以

加強復康巴士服務  
 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

( i)  已設法為殘疾人士提

供無障礙的交通，以

滿 足 他 們 的 交 通 需

要；  
 
( i i )  截 至 2007 年 3 月 底 為

止，正等候固定路線

服務的 47名申請者已

減至 39名。此外，等

候時間長的原因可能

是固定路線服務的時

間表及路線難以配合

此等殘疾人士的需要

所致。在 2007年將會

增 添 的 一 輛 復 康 巴

士，可以為多 10名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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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請者提供固定路線服

務。同時，當局在 2007
年 1月至 3月期間，亦

曾 實 施 超 過 130 次 的

路線重整，令 50多名

殘疾人士可以享用固

定路線服務；及  
 

( i i i)  在 62 條 固 定 路 線 當

中，有部分為新界地

區提供服務。固定路

線服務所行走的路線

是按照要求提供服務

的殘疾人士需前往的

目的地來安排  
 
(c)  主 席 認 為 ， 鑒 於 上 文 第

(b)(i i i )段所述，當局或有

需要加強固定路線服務的

宣傳工作，以增加居於新

界西北地區使用該等服務

的殘疾人士的數目。當局

亦需爭取資源，購置更多

復康巴士  
 

004932 – 005900 
 

主席  
張超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 
 

(a) 張超雄議員的關注及意見

如下：  
( i )  在繁忙時間極難獲得

電話預約服務，實無

助滿足殘疾人士的求

診 及 社 會 參 與 的 需

要；  
 
( i i )  應訂出具體計劃，以

減少目前電話預約服

務要求被拒數字高企

的情況；及  
 

( i i i)  為弱能學童提供的校

巴服務短缺是導致此

等學童對固定路線服

務的需求不斷增加的

原因，並從而引發在

復康巴士上提供褓姆

跟車服務的問題。設

有 17個或以上乘客座

位並用以接載小學及

幼稚園學童的校巴，

以及有 16個或以下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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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客座位並用以接載幼

稚園學童的車輛，強

制規定提供褓姆跟車

已是發牌條件之一。

事實上，殘疾學童更

需要褓姆跟車服務  
 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

( i)  將 會 購 置 多 4 輛 復 康
巴士，並有 9輛車齡較
高 的 復 康 巴 士 會 在
2007 至 08 年 度 被 更
換。倘若服務需求維
持在現水平，電話預
約被拒的數字預計會
減少 30%；  

 
( i i )  當局正尋求撥款，提

升香港復康會的電腦

系統，令其可透過電

腦協助，盡量改善編

配 車 輛 及 行 程 的 工

作，發揮聯載電話預

約服務的最大效用；

及  
 

( i i i)  由於上文所述復康巴

士的主要目的及其車

長的多重角色，故沒

有 提 供 褓 姆 跟 車 服

務。政府當局將會跟

進這方面的關注，並

會考慮有關問題的解

決方法  
 

005901 – 010616 
 

主席   
梁耀忠議員   
政府當局  
 
 

(a) 梁耀忠議員的意見及建議

如下：  
( i )  在復康巴士上提供褓

姆跟車服務屬必需，

目的不在於協助殘疾

人士上落車，而是在

巴士行車期間照顧弱

能學童；  
 
( i i )  車齡高的復康巴士的

輪椅升降台未必可以

承托較重的新款輪椅

的重量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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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( i i i)  電話預約服務需提前

6個月進行，時間長得

不合理，而且令殘疾

人 士 難 以 計 劃 其 活

動 。 當 局 應 採 取 措

施，以改善有關情形  
 
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( i )  雖然復康巴士沒有提

供褓姆跟車服務，但

乘客如有特殊需要，

可要求由照料者陪同

一起乘坐復康巴士。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將

會與教育統籌局和各

家長會聯絡，看看如

何處理有關使用已有

褓姆跟車的校巴接載

上學學童的事宜；  
 
( i i )  在 2007至 08年進行已

規劃的車輛更換後，

在 95輛復康巴士中，

將 只 有 7 輛 仍 會 使 用

舊式的輪椅升降台。

餘下的此等復康巴士

將會逐步被具有承載

輪 椅 能 力 高 達 300 公

斤的新車所取代；及  
 

( i i i)  限 制 在 不 超 過 6 個 月

前提早電話預約服務

的 規 定 已 取 消 。 現

時，取消預約必需支付

額外費用。提早預約

可確保獲得預約服務  
 

010617 – 011703 
 

主席  
劉江華議員  
政府當局  
平機會  
 

(a) 劉江華議員的意見及建議

如下：  
( i )  應調配更多資源，以

加強固定路線服務及

電話預約服務，以應

付預計不斷上升的需

求；  
 
( i i )  假 日 期 間 收 取 4 小 時

的最低電話預約服務

費實在不合理。當局

應降低假日收費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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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方便殘疾人士參加家

庭聚會；  
 
( i i i)  政府當局應加強車輛

編配的工作，以提升

復康巴士的效率；及  
 
( iv)  由於為應付目前需求

所 需 的 資 源 不 會 過

多，故應設法探討透

過盡快而非分階段調

配更多政府資源來加

強復康巴士服務的可

行性  
 
(b) 平機會認為如能更有效地

編配車輛及車程，可在無

需額外資源的情況下，更

妥善地滿足對復康巴士服

務的需求  
  
(c) 政府當局承諾爭取更多資

源，並與香港復康會檢討

目前在假日期間電話預約

服務的車費結構，以期研

究運用現有資源來改善服

務的可行性  
 
(d) 政府當局解釋，在考慮透

過購置更多車輛以加強復

康巴士服務時，須適當地

顧及購置有關車輛後的經

常性開支，而非僅是購車

成本。政府當局約需兩個

月才可訂出有關的資源需

要及採購建議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

議紀要第 7(b)段所

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

進行動  
 

011704 – 012016 
 

主席  
譚耀宗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譚耀宗議員建議尋求私人

捐獻，透過例如在車身上

鳴謝捐助人士及向有關人

士提供稅務優惠的方法，

以應付加強復康巴士服務

所需的資源  
 
(b) 政府當局同意跟進譚議員

的建議  
 

 
 
 
 
 
 
 
 
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

議紀要第 7(b)段所

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

進行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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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012017 – 012236 
 

主席  
自強協會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同意因應自強協會的

要求，與機電署研究改進車齡

高的復康巴士，在其升降台增

設欄杆的可行性，並向小組委

員會匯報有關結果  
 

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

議紀要第 7(c)段所

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

進行動  
 

012237 – 012433 
 

主席  
香港復康聯盟  
 

聯 盟 重 申 有 需 要 確 保 提 供 足

夠的復康巴士服務，以利便殘

疾 人 士 融 入 社 會 及 釋 除 因 非

法 使 用 輕 型 貨 車 所 引 起 的 安

全關注   
 

 

012434 – 013423 
 

主席  
學 前 弱 能 兒 童 家

長會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該會認為：  
( i )  與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不

同，復康巴士服務在

黑 色 暴 雨 警 告 或 8 號

颱風信號發出後便立

即停止服務，這做法

並不合理。應考慮劃

一復康巴士與公共交

通服務停止服務時間

的做法，尤其是由於

殘疾人士在惡劣天氣

下會難以找尋其他交

通工具；  
 
( i i )  殘疾人士在假日預約

復康巴士服務而乘客

若超過一名便需支付

團體費用而非個人費

用的規定並不公平，

應予以檢討；  
 

( i i i)  應考慮加強新穿梭服

務路線的宣傳工作，

以增加乘客量，並從

而加強其財政營運能

力。穿梭服務的車站

亦應設於方便乘客的

地點；及  
 
( iv)  由於缺乏資源，由私

人捐出供殘疾學童使

用的一輛新校巴被閒

置，實在令人遺憾  
 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

( i)  政府當局將會與香港

復 康 會 跟 進 上 文 第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

議 紀 要 第

7(a)(iv) 、 7(d)(i i 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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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(a)(i)、(a)(i i)及 (a)(i i i)
項；及  

 
( i i )  就穿梭服務設置車站

的地點作出決定時，

當局須適當地考慮是

否有供殘疾人士進出

的設施，例如在有關

地點是否有升降機  
 

及 7(d)(iv) 段 所 述

的 要 求 採 取 跟 進

行動  
 

013424 – 013910 
 

主席  
劉健儀議員  
 
 

(a) 劉健儀議員認為，為了填

補復康巴士服務在供求方

面的不足之處，應考慮放

寬對的士的限制，准許引

入可讓輪椅進出的的士，

並考慮重新引入多年前為

殘疾人士實施的的士代用

券計劃  
 
(b) 劉議員支持在會議席上提

交由張超雄議員提出的議

案，並表示有意修訂該議

案  
 

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

議 紀 要 第 7(f)段 所

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

進行動  

013911 – 014019 
 

主席  
平機會  
 
 

平機會認為，倘若向預約服務

的使用者收取 4小時的最低車

費，但在租用復康巴士的時段

內，該車輛可被調配為其他使

用者提供服務，此舉實屬不合

理。但如有關車輛在該 4小時內

的大部分時間遭閒置，便不能

充份善用資源  
 

 

014020 – 014624 
 

主席  
張超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張超雄議員： 

( i)  向委員簡介其議案；  
 
( i i )  籲請檢討復康巴士服

務在黑色暴雨警告或

8 號 颱 風 信 號 發 出 後

便停止服務的做法；  
 

( i i i)  考慮到協調為弱能學

童提供復康巴士服務

的改善工作涉及另一

個政策局，即教育統

籌局，故對衞生福利

及食物局所面對的問

題表示關注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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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( iv)  質疑目前復康巴士成

立的用戶諮詢小組的

成效  
 
(b) 政 府 當 局 同 意 與 香 港 復

康 會 就 復 康 巴 士 服 務 的

運作進行全面檢討，務求

確定改善措施，回應委員

及 團 體 代 表 在 上 文 所 述

的各項關注，並與教統局

聯絡，商討為滿足家長就

接 載 殘 疾 學 童 的 固 定 路

線 復 康 巴 士 須 提 供 褓 姆

跟 車 的 要 求 而 採 取 的 措

施  
 

 
 
 
 
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

議 紀 要 第 7(d) 及

7(e)段所述的要求

採取跟進行動  
 

014625 – 015019 
 

主席  
梁耀忠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 

(a) 梁耀忠議員認為：  
( i )  多年前為殘疾人士實

施的的士代用券計劃

不成功，是因為有關

的發還款項安排太過

複雜和不方便。當局

有需要改善該項計劃

的發還款項安排；及  
 
( i i )  當局應訂定在合理時

間內，有效地改善復

康巴士服務的目標連

具體時間表。當局應

提供預計的財政資源

及添置車輛的數目  
 

(b) 主席認為，張議員的議案

應可以處理梁議員的上述

意見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

議紀要第 7(a)段所

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

進行動  
 

015020 – 015613 
 

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王國興議員的意見及建議

如下：  
( i )  當局應向立法會要求

增加撥款，以滿足等

候固定路線服務申請

者的需要。應提供須

添置復康巴士的預計

數目；及  
 
( i i )  為 配 合 新 市 鎮 的 發

展，應增加穿梭服務

路線，以應付居住在

偏 遠 新 市 鎮 ( 如 東

 



 

11 

 

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涌、將軍澳及天水圍 )
的殘疾人士的需求  

 
(b) 政府當局同意考慮如有需

要，會為居住在新界西北

的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穿 梭 服

務。現時為利便來自東涌

的殘疾人士轉車而為茘景

區提供的穿梭服務路線，

亦已擴充至美孚  
 

015614 –020052 
 

主席  
劉健儀議員  
王國興議員  
 
 

就張超雄議員動議並經劉健儀

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訂的議案

進行討論及表決  
 

政 府 當 局 需 按 會

議 紀 要 第 14 段 所

述 的 要 求 採 取 跟

進行動  
 

議程項目 III —— 其他事項 

020053 – 020331 主席  
 

 

會議安排  
 

 
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6月 26日  

 


